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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改办发〔2017〕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委和县

级国家机关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： 

  《新平县取消村级工作用车的意见》已经县委全面深化改革

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共新平县委改革办 

2017 年 12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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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切实加强村级组织的党

风廉政建设，促进村干部廉洁自律，经县委、县政府研究，现就

取消村级工作用车提出以下意见：   

一、取消全县所有村（社区）工作用车，取消车辆应当遵循

“公平公正、集中统一、规范透明、杜绝浪费”的原则。 

二、工作用车处置按《新平县农村集体资金资源资产管理制

度》规定进行处置，防止甩卖和贱卖，避免集体资产流失。违规

注册登记在企业或者个人等名下的车辆不得继续留用，必须全部

公开处置。处置收入抵扣相关税费后划入各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

收入。达到报废条件的工作用车须报废处置。 

三、为保障村（社区）公务活动正常开展，县财政每年增加

村民委员会工作经费预算 1 万元/村，用于解决公务活动交通费

用。居民委员会公务活动交通费用不再增加预算，在原县级预算

工作经费中包干使用，数额由各乡镇（街道）核定。 

四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可以根据各村（社区）实际情况对增加

的预算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。 

五、严格控制村（社区）交通费用支出。公务活动交通费用

支出不得挤占其他工作经费，不得超过乡镇（街道）二次分配后

核定的金额。 

六、各村（社区）要建立健全公务活动交通费用管理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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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至各乡镇（街道）审核通过，并报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和县

发改局公车改革办备案。不得对任何人发放交通补贴。 

七、各村（居）务监督委员会要履行好监督职责，对工作用

车处置情况、村级公务活动交通费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

督。 

八、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

任务分工和责任落实，督促指导各村（社区）于 2018 年 1 月 1

日启动相关工作，并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取消村级工

作用车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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